
 

光盘加工复制合同 

合同编号：               

甲方（委托方）：                                           

经营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乙方（受托方）：                                           

经营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方式：                                                 

节目名称：                                                 

母盘刻字号：                                               

经协商，甲乙双方就上述节目光盘的加工复制及相关事宜达成协议，签定合

同如下： 

第一条  甲方委托乙方如下事项（具体委托内容可在□内勾选√） 

□图像压缩□制作母盘□复制□切割□包装□保存母盘、菲林□发货  

第二条  甲方须向乙方提供以下资料： 

1、正式《电子出版物复制委托书》或《录音录像制品复制委托书》和其它

相关证明材料，并由乙方出具交接材料。 

2、委托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以及甲方授权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甲方委托乙方加工复制的音像制品和CD-ROM内容出现侵权时，均由甲方承担侵权

责任，乙方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第三条  甲方于    年    月    日前向乙方提供以下文件材料CD-R/子



 

盘，共计    张，彩喷稿    张图挡    套； 

第四条  复制类型：□CD□ VCD□ CD-ROM□DVD5□8厘米盘□卡片盘□

异型盘 

第五条  印刷要求：丝印    ；胶印    。 

第六条  包装及其他要求：□简包（1000 张/件）□精包 

第七条  验收：以CD-R及本合同第五款要求为标准进行验收。如有疑义，甲

方必须在收货当日起 7日内向乙方提出书面报告。 

第八条  交货日期及条件：    年    月    日发货。若甲方不能按时提

供本合同第二、三款所列文件及材料，则交货期顺延；因母盘、菲林不合格或设

备故障不能按期交货的，双方协商后另定交货日期。 

第九条  发货方式：乙方不得擅自保留甲方委托印刷刻制的作品，双方商定

以下列第  种方式交货。 

□1、甲方自提，产品的交付日期,以乙方按合同规定通知的提货日为准； 

□2、乙方代理发货，由乙方交由快递公司日视为交付日； 

收货地址：                                                       ； 

第十条  费用标准及合同金额 

费用名称 数    量 单    价 

小 计（元）：                    （大写：                         ） 

审批费     盘     元/盘 

母盘制作费     张     元/张 

CD-R＋印刷费     张     元/张 

包装材料费     个     元/个 

包装费     个     元/个 

代出菲林费     套     元/套 

合同金额：    元（人民币大写 ：    万    仟    佰    拾    元整） 

第十一条  结算方式：预付    %货款，余款货到付清。 

第十二条  本公司的开户行：                     ； 

开户名：                             ； 



 

帐号：                               。 

第十三条  以上各条款双方须严格执行，不得违约；若甲方延迟给付货款，

每延迟一天，按延迟付款部分货款的    ‰向乙方支付滞纳金。若乙方延迟交

货，每延迟一天，应按未履行部分货款的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第十四条  甲乙任何一方如遇不可抗拒的原因而造成无法履行合同时，根

据不可抗拒影响，按规定免除部分或全部责任，当事人一方应当在发生不可抗拒

之日起    个工作日内将事实通知对方，尽可能减轻因此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

在不可抗拒结束之日起    个工作日内提供事故的书面报告等文件给对方。 

第十五条  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六条  由于履行本协议而产生的纠纷，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

合同生效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七条  本合同履行地为乙方所在地。 

第十八条  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第十九条  本合同自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第二十条  有效期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签于：                       签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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